
     

地学院〔2020〕8 号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

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度评价

实施 办法》的通知 

院属各教研室、各部门： 

经地球科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学院制定了《桂林

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请认真组织学习，贯彻落实。 

 

  2020 年 11 月 30 日 

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

桂 林 理 工 大 学 
地 球 科 学 学 院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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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

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 

为有效保证我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培养出满足行业和

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，现决定对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

及达成度进行定期评价，评价结果将用于专业的持续改进。经学

院研究，对各专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及达成度评价

制定如下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参与人员 

以院长为责任人，由教学副院长、学科专业负责人、主管学

生工作的副书记、教学指导委员会、专业骨干教师以及行业企业

专家（具有高级职称）组成培养目标评价工作团队。评价过程中，

同时综合考虑学生及家长、用人单位、校友等的意见。 

二、评价周期 

每 4 年进行一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，以评价结果

为依据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；每 4 年进行一次人才培养目标达

度况评价，依据评价结果对毕业要求进行修订。 

三、评价依据 

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关注培养目标对内外部需求的满足，评

价依据包括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对人才培养定位的需求、

应届生毕业具备的能力和职业期待、当前执行的培养方案及课程

设置、社会经济和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况、用人单位对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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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质和能力的需求、校友主流职业发展对学校教育的需求、学生

和家长的期望等多个方面。 

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包括校内评价和校外评价两方面： 

1. 校内评价。一是通过明确教学质量控制要求，建立教学过

程质量监控体系， 确保监控有效实施，从而实现课程教学与毕

业要求的一致；二是根据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培养目标的达成

度；三根据学生毕业时的一次就业率及读研率等，评价学生的培

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。 

2. 校外评价是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的核心环节，通过调查毕

业生毕业后 5 年左右的业务发展和职业预期，评价是否与培养

目标的要求吻合。评价依据可以包括： 

①毕业生职业和专业成就调查反馈情况；② 用人单位对本专

业毕业生的满意度调查反馈。 

四、评价方法 

（一）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

由专业负责人牵头、专业教师参与座谈研讨，听取并记录教

师对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的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依据《桂林理工

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实施办法》收集

应届、往届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对学校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反馈意

见，分析内外部需求与当前执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的

吻合度，对培养目标合理性进行评价，提出修订意见报学院，由

学院院长、教学副院长、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、教学指导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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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进行初步评审，然后通过单位走访、问卷调查或专家咨询等方

式将修改后的培养方案（含培养目标）送行业、企业专家评审，

根据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。修改流程按照桂林理工大学《本科专

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》执行。 

（二）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

由专业负责人牵头，专业教师组织收集整理以下信息：① 毕

业 3 ~ 6 年的往届毕业生对其工作单位、职称职务、工作成就等

方面的反馈；② 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素质、知识和能力的

认可度。利用校外、校内评价反馈信息，分析毕业生毕业 3 ~ 6 年

左右的职业发展与专业成就是否符合预期，对培养目标是否达成

进行判断，并利用评价结果对毕业要求及相应课程体系的修订和

完善提出修改意见。 

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办公室        2020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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